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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数据要素共享何以推动府际常态化协作治理
———来自区域协同减污降碳的经验证据

王欣亮 a，杨安诺 a，李 想 a，刘 飞 a，b

（西北大学 a.公共管理学院 b.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

摘要：在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指示下，现有研究主要聚焦纵向与运动式协作治理，而对数字化背景下横向常

态化协作治理研究不足。本文基于制度集体行动框架，以区域协同减污降碳为代表，构造了 30420个“城

市对”观测值，并使用 DML与 DID模型，检验环境数据要素共享影响府际常态化协作治理的机制与效应。

研究得出：第一，环境数据要素共享能通过府际制度、技术与产业协作，促使区域在减污降碳上作出协同

响应，且能实现污与碳排量与强度双控目标；第二，扩大数据共享规模、增强共享时效与优化共享方式，均

能提升减污降碳这一协作治理效能；其中优化共享方式作用最强；第三，提升横向竞争压力、知识产权保

护与绿色产业禀赋，能够增强环境数据要素共享的区域协同减污降碳效应，这既源于横向竞争压力与绿

色产业禀赋对共享方式优化的倒逼与支撑，也源于知识产权保护对大规模、高频共享数据的价值挖掘；第

四，其既能增强区域在扩绿增长方面的协同响应能力，还能扭转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治污负外部效应，

促进全域减污降碳。本文探索了数字化背景下基于环境治理实践的府际常态化协作治理机制及效应，为

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政策设计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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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强化减污降碳协

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区域治理协同，深入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①，并指明了减污降碳协同、

区域治理协同的绿色转型路线。长期以来，中央政

府持续关注环境治理问题，出台了一系列以环保

税、排污费征收等为代表的强制性规制政策，并通

过不断收紧地方排污标准、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考

核体系等举措，降低了全国及主要行政区污染排

放。但环境治理高压与运动式协作，易滋生“以邻为

壑”“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致使类似甘陕川交

界铊污染、山东－河南交界固废污染等案件的发生②。

以往聚焦于单城市减污降碳研究[1]，难以回应以上

边界污染问题，亟须探索府际常态化协作治理机

制，推进区域协同减污降碳，进而落实党的二十届

四中全会精神。

近年来，学界以减污降碳为对象的研究，主要

从环境规制[1]、技术创新[2]等视角分析了单一城市治

理效能，尽管胡森林等以技术创新的减污降碳溢出

效应的结论初步回应了区际治理问题，却并未阐释

其内在机制[2]。囿于污染物的空间扩散与地方治理

行政分割，要增强减污降碳的区域协同治理绩效，

则需探讨府际环境协作的相关理论。究其本质，府

际环境协作冲突源于行政分割引致的“搭便车”“背

弃协议”等机会主义行为 [3]，学者们也证明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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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调适”、统一大市场等加速区域一体化，能缓

解行政分割引致的机会主义[4]，却极易陷入运动式

协作治理困境。为促使运动式协作转向常态化，学

者们关注到信息不对称是提升常态化协作交易成

本、引发契约风险的关键因素[5]，且信息不对称导致

府际自主协作存在“同侪效应”[6]，制约合作双方的

资源优化配置。而数据共享正成为应对信息不对

称、降低契约风险与交易成本的重要措施，通过降

低监管主体间信息不对称，打破政府组织结构界

限，建立起跨层级、跨部门间信任规范，实现监管主

体协同化[7]。中国于 2012年修订了空气质量标准，并

自 2013年起推进各地区建立环境污染监测大数据

平台（以下简称“污染源监管平台”），该平台通过实

时链接各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实现了企业污

染源大数据即时公开、共享。那么，由此带来的环境

数据要素共享，能否应对区际污染治理信息不对

称、塑造府际常态化协作关系，继而增强区域协同

减污降碳这一治理效能呢？

现有研究间接回应了以上问题，在定性研究层

面，提出可应用监管大数据降低主体间信息不对

称，促进监管主体协同[7]，同时，提出通过建立统一

的污染源监管平台，促进区域信息共享，提升污染

溯源和政策响应精准度，助力跨区域污染治理等对

策建议[8]。这为细致论证环境大数据的协同治理机

制提供了方向。与本文更加相关的实证文献则主要

集中在以下三支：一是在政企互动逻辑下，检验环

境监管数字化对企业污染治理行为的影响。如韩国

高等[9]证明了生态环境监测技术应用能突破传统监

管与治理瓶颈，遏制企业环境信息粉饰行为，但当

企业存在融资困难时，这一结论并不可靠；而汪顺

等[10]则证明了大数据试验区的环境监管部门因监

管效率更强，迫使企业提升污染治理绩效。二是在政

社互动逻辑下，评估了环境信息共享政策的公众污染

治理监督响应。如潘旭雯和付文林[11]证明了《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2012）》分阶段实施能激发公众环保监

督积极性，提高地区空气质量；而 LI[12]并不支持以

上结论，认为信息共享形式不易被公众理解时，环

境信息披露无法增强公众对政府的问责压力。三是

在纵向府际互动逻辑下，验证了自动监测站点设置

对地方政府数据操纵与污染治理的影响。如

GREENSTONE等[13]证明了自动监测站点设立能解

决央地间环境治理的委托－代理问题，扭转地方数

据操纵行为；而这一结论遭到 ZOU[14]的质疑，认为

这还取决于污染监测站设置密度，当存在污染监测

站设置缺口或间歇性监测，均会诱发地方政府“精

准治污”的策略性应对动机。

综上可见，以往文献对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支

撑，但仍存在以下局限：一是在逻辑构建中，聚焦于

数字监管下纵向府际、政企、政社互动逻辑，而对数

字环境治理情境中横向府际互动关系讨论不足，无

法回应府际常态化协作需求；二是在对象探索中，

关注单一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极易陷入“以邻

为壑”“搭便车”等治理困境，难以回应党中央对区

域治理协同的相关指示；三是在视角切入中，注重

笼统的大数据、数字监测技术价值分析，缺乏结合

环境治理情景的数据要素价值挖掘，且忽视了对数

据要素共享质量的探讨，致使研究结论存在诸多分

歧。鉴于此，本文致力于探索环境数据要素共享是

否会改变横向府际互动关系，塑造常态化协作机

制，继而推进区域协同减污降碳，回应减污降碳协

同、区域治理协同的中央指示。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FEIOCK [15]基于集体行动、理性选择、组织交

易成本等，提出并完善了制度集体行动框架（以下

简称“ICA框架”），将地方合作治理动机归结为交

易成本与合作风险，为本文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

基于该框架，从契约关系建立的交易成本、协作方

案执行的合作风险，剖析环境数据要素共享影响府

际常态化协作治理的理论机制。具体如图 1所示。

环境数据要素由自动收集的高频变动的废气、

废水等排放信息组成，连接或汇集于污染源监管平

台，既能被加工处理为绿色数据要素，拓展主体的

绿色知识与信息集，缓解有限理性下认知与决策约

束[16]，也能形成企业与地方环境绩效标尺，应对纵

向管理嵌入、横向主体比较及社群监督场景中的绩

效信息不对称[12]。在以上两种属性作用下，区域协

同减污降碳的交易成本与合作风险将被弱化。依据

ICA框架，来自双方治理状况和现实需求的信息搜

寻成本以及由协商难度与复杂度引致的谈判成本，

是府际协作中交易成本的主要组成。而环境数据发

挥要素共享特性，使双方在明确的污染源分布、透

明的减污降碳成本、精准预测的治污收益下，进行

合作框架与执行方案商议，降低信息不对称与有限

理性引致的协商难度与复杂度，以更低的信息搜寻

与谈判成本、促进协作关系建立与稳固。此外，ICA
框架也强调，利益差异、信息不对称和沟通不畅会

造成协作行动不一致、机会主义行为等，引致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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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不协调或契约背叛风险，制约府际协作关系持

续与优化。而环境数据发挥绩效信息共享特性，搭

建起社会关系嵌入协作治污的信任基础与资源共

享渠道，保障协作行动一致、缩小机会主义空间，降

低协同减污降碳进程中的协调与违约风险，进而推

动协同减污降碳方案顺利执行。由此推断：

H1：环境数据要素共享能增强减污降碳的区

域协同治理效能。

以上分析表明，在环境数据要素共享刺激下，

府际协作是改变区域协同减污降碳这一治理效能

的核心机制。然而，与运动式协作相比，常态化协作

追求长期治理效能和系统性优化合作[17]，根本困境

源于协作机制不调、治理能力不齐以及治理利益冲

突等[8]。故结合 ICA框架、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将

府际常态化协作外化为顶层制度、中层技术与底层

利益三个层次。其中，顶层制度是常态化协作的基

础，保障协作过程合法性与权威性、设定协作目标

与战略方向、建立协作规则与程序框架，是协作机

制运行的“中控系统”；中层技术是常态化协作的重

要支撑，也是顶层制度目标落实的手段，决定了地

方环境治理能力，形成协作治理机制运行的“操作

系统”；底层利益以绿色产业发展收益为载体，决定

了常态化协作治理的利益追求与持续动力，是协作

机制运行的“驱动系统”。基于此，从制度、技术与产

业协作三个维度，分解府际常态化协作治理行为、

剖析环境数据要素共享影响府际常态化协作治理

的机制。

各类环保政策目标一致、工具匹配是府际协作

“中控系统”良好运行的具体表现[18]，而环境数据共

享以数据资源与绩效信息特性，影响政策目标协调

与工具匹配。一是从数据资源特性分析，其通过应

对决策信息不对称，放松有限理性的政策协调认知

约束，降低目标对齐与工具匹配的交易成本，加速

府际协作契约关系建立。一方面，其以权威绿色数

据资源、辅助政府获取完整的污染画像及治理效果

模拟图，以克服经验与碎片化信息引致的认知偏

差，减少政策目标制定的理念差异，提升双方的政

策目标共识，降低政策目标确认的沟通成本，保障

协作政策目标一致性；另一方面，其高频变动可追

溯，能清晰呈现污染变动趋势，为政策工具选择与

动态调整提供依据，降低双方政策工具匹配的协调

成本，保障政策工具有效应用。二是从绩效信息特

性分析，环境数据共享通过应对绩效信息不对称，

增强外界监督威慑压力，降低协作政策协调与运行

的合作风险。其通过共享绩效信息，改变地方对污染

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垄断地位，为中央监督提供充足

的绩效依据，缩小地方信息操纵的避责与“精准治

污”的策略性应对空间[13]，倒逼地方以政策对齐谋

求合规形象，同时自觉提升政策执行水平与效果[19]，

降低机会主义与自主性不足引致的违约与协调风

险。此外，该绩效信息向公众共享，降低政社间绩效

信息不对称、增强公众对环境监管机构问责能力[20]，

公众“用脚投票”倒逼府际保持政策目标一致、政策

工具连贯与可持续[21]，进而降低协作政策执行中的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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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与违约风险。由此推断：

H2：环境数据要素共享通过府际环保制度协

作，增强减污降碳的区域协同治理效能。

府际绿色技术协作以降低同质化收益、差异化

成本引致的治理能力冲突为根本[8]。囿于绿色技术

复杂性、高投入与外部性特征，府际协作常因技术

路线分歧、标准与目标差异，造成高昂的交易成本

与合作风险。环境数据要素共享能有效应对以上问

题：一是从数据资源特性分析。依据知识基础观理

论，外部知识是创新知识的主要来源，但知识溢出

的地理与技术边界会提高合作方知识获取成本，造

成双方技术路线认知分歧。而污染监测数据在平台

共享，凭借超物理集聚与流动特性，以专有绿色知

识的结构化方式呈现，打破知识溢出的地理与技术

边界[22]，平衡知识储备差异引致的主观认知分歧，

同时其辅助技术需求识别、趋势描绘与收益评估，

克服因依据不足引致的客观认知分歧，从而降低对

齐技术路线的谈判与沟通成本。二是从绩效信息特

性分析。依据注意力分配理论，区际绿色技术目标

与标准差异，源于稀缺行政资源、差异化转型成本

等[23]，引致的技术“逐量”与“求质”优先分歧，而该

数据为比较各主体绿色技术绩效提供可信标尺，强

化横向府际隐性绿色竞争关系，倒逼合作双方自觉

加大政策扶持资源、对齐扶持政策方案，使绿色技

术发展由“逐量”转向“求质”，降低协作中投入资源

差异引致的合作风险。此外，依据信号传递理论，该

数据以绿色技术价值信号在横向府际传递，能突破

距离限制和失真风险，为识别协作双方降低技术标

准、转换技术目标等行为提供绩效依据，并通过发

挥社群、异地与中央监督威慑，保障双方绿色技术

标准与发展目标持续统一，规避协作方案执行中

各类合作风险。由此推断：

H3：环境数据要素共享通过府际绿色技术协

作，增强减污降碳的区域协同治理效能。

府际绿色产业协作通过增强合作双方的利益

联结，驱动减污降碳区域协同关系持续与优化[8]，环

境数据要素共享会影响府际绿色产业协作：一是从

数据资源特性分析。在行政分割下，府际绿色产业

协作的交易成本与合作风险，主要源于地区间产业

无序竞争。而环境数据以自动收集、高频变动、大规

模集聚为特征，且在内容上呈现绿色要素特性，依靠

污染源监管平台共享，能降低绿色产业规划的事实

依据搜寻成本，支持合作双方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制

定绿色产业合作规划[24]，防止产业无序规划抬高执

行成本。此外，其也能为政府绘制精准的全国绿色

产业链图谱，快速识别项目合作对象，以更低的合

作信息搜寻与匹配成本，增强产业协作项目预期收

益，提升产业协作动力，保障各类绿色产业合作协

议顺利达成。二是从绩效信息特性分析。一方面，囿

于地区绿色转型成本与主导产业差异，府际绿色产

业协作在缺乏外部监督下，极易停留在契约文书、

形成“貌合神离”的协作状态，难以塑造稳健的环境

治理利益网络。而该数据为产业协作的经济指标、

环境指标构建提供可靠依据，帮助协作双方实时跟

踪合作项目，规避项目投资中存在的机会主义行

为，降低违约风险与权责分配风险，保障产业协作

方案顺利执行。此外，其扩大地区绿色产业发展的

横向竞争与外在监督压力，迫使府际间自觉对标、

统一绿色产业市场准入标准，防止标准差异引致项

目合作套利行为，降低绿色产业协作的违约风险，

保障府际绿色产业协作方案实质推进，强化府际环

境治理利益关系网络。由此推断：

H4：环境数据要素共享通过促进府际绿色产

业协作，增强减污降碳的区域协同治理效能。

以上分析表明，环境数据要素共享发挥数据资

源与绩效信息特性，促进府际常态化协作，增强区

域协同减污降碳这一治理效能。但该效应发挥不仅

取决于数据是否共享，还取决于数据共享方式、规

模与时效变化：一是从数据资源特性分析，随着数

据规模扩大，该数据包含的绿色知识与信息会持续

累积，为污染治理决策提供全域视图，以规模效应

辅助污染治理决策优化，而当数据集聚规模不足

时，囿于小数据与大数据的语义非一致性及代表性

限制，将使决策赋能效果并不确定[25]。此外，府际协

作政策工具适用性、风险与效益预测等也依赖数据

共享时效。高频、及时的污染监测数据共享，能减小

数据获取时滞引发的协作效益评估误差、套利等

机会主义风险，进一步降低协作方案执行成本。二

是从绩效信息特性分析，环境数据以易于认知、更

加生动的方式共享时，能降低信息使用门槛，提升

利益相关群体环境绩效感知，增强环境治理问责能

力[26]，强化外部监督与横向竞争压力，并以更高合

规成本倒逼府际协作，共同治理边界污染。此外，共

享对象也会约束环境数据的绩效价值，仅向政府监

管机构共享污染监测数据，会在缺乏社会监督的状

况下，为监管机构“创造性模糊”“合规性应对”绩效

信息提供空间[27]，而同时向社会公众全面共享，则

能规避监管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20]，增强协作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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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级监督与社群问责压力，降低协作违约风险与

方案执行成本，增强府际环境治理协作关系，促进

区域协同减污降碳。由此推断：

H5：通过优化共享方式、提升共享时效、扩大

共享规模，促进环境数据要素高质量共享，更有利

于强化府际常态化协作关系，增强减污降碳的区域

协同治理效能。

3 研究设计
3．1 识别策略

3．1．1 基准回归策略

污染源监管平台因上线时间和地区存在差异，

且汇集或链接企业污染监测数据，为本文研究环境

数据要素共享提供了一项准自然实验，常采用双重

差分模型识别，但该模型存在以下局限：（1）其以

解释变量满足非自选择假设为前提，但污染源监

管平台建设很难满足这一假定；（2）其严格依赖平

行趋势假定，但现实中很难找到特征相同的多个

“城市对”；（3）其需预设变量间函数形式，难以捕捉

变量间潜在的非参数化与非线性关系。而双重机器

学习模型既能克服以上局限，以正交化减少估计误

差，故借鉴杨丹等[28]的做法，构建部分线性双重机

器学习模型（DML）进行基准回归：

PRCCmt=θ0EDatamt+g（Xmt）+Umt，

E（Umt｜EDatamt，Xmt）=0 （1）

EDatamt=m（Xmt）+Vmt，E（Vmt，Xmt）=0 （2）

主回归式（1）中 PRCCmt 表示“城市对”m 在 t
年的协同减污水平（YPR）和降碳水平（YCC）。E－

Datamt表示“城市对”环境数据要素共享状况，在环

境数据要素高质量分解效应估计时，分别为数据共

享方式（Visualmt）、共享时效（Updatamt）与共享规模

（Gathermt）；Xmt为高维控制变量集合，Umt为误差项，

θ0为本文重点关注的处置系数；辅助回归式（2）中

m（Xmt）是处置变量对高维控制变量的回归函数，Vmt

为误差项，条件均值为 0。

但考虑到双重差分模型能更加直观呈现策略、

控制与响应变量间平均效应，且不受处理效应变异

源增多带来的交互项形式设定困境约束，还能基于

预设的变量间关系模型，快速捕捉不同群体间异质

性影响，突破 DML对多变异源样本的异质性识别

困境，进一步构建如式（3）的双重差分模型（DID）；

同时，考虑到本文“城市对”观测值达 30420，在异

质性识别中存在大量处理效应变异源，故在异质性

分析时，借鉴杨丹等[28]的做法，使用 DID进行估计。

PRCCmt=α0+α1Datam×Tt+α2Xmt+υt+λi+εmt （3）

式（3）中，Datam为污染源监管平台个体虚拟变

量，Tt为时间虚拟变量，二者交乘项则为 EDatamt；

Xmt为控制变量；υt和 λi为年份与地区固定效应；εmt

为随机扰动项。

3．1．2 机制识别策略

构建如式（4）的 DML模型进行机制识别：

Cooperatemt=θ1EDatamt+g（Xmt）+Umt，

E（Umt｜EDatamt，Xmt）=0 （4）

式（4）中 Cooperatemt表示府际制度协作（Sys－

temmt）、技术协作（Technologymt）与产业协作（Indus－

trymt）；其余变量含义同式（1）。

3．2 指标选取

3．2．1 区域协同减污降碳

参考王杰和王军[29]的思路，通过量化比较“城

市对”独立和联合减排效率变动情况，识别区域协

同减污降碳效率。在具体测算中，先分别以能源强

度、碳排放总量或硫排放总量为投入变量，并以

GDP 规模和碳排放或硫排放下降幅度为产出变

量，构建超效率 DEA模型，测度区域减污与降碳效

率。进而，基于减污降碳超效率值，测算“城市对”协

同减污与降碳水平，如式（5）所示：

PRCCij=[（θ'ij- ）-（θ'i- ）]+[（θ'ij- ）-（θ'j- ）]

（i≠j） （5）

式（5）中，PRCCij表示某省内 i和 j市的协同减

污或降碳水平，θ'ij表示 i 和 j 联合减污或降碳效

率， 表示整体减污或降碳效率样本均值；θ'i和 θ'j
分别表示独立减排模式下各城市减污或降碳效率，

表示个体城市减污或降碳效率的样本均值。最

后，构造地理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①修正 PRCCij。为

防止陷入“杰文斯悖论”，进一步计算“城市对”硫排

放量（YPRi）和碳排放量（YCCi）的倒数，表征减污或

降碳水平。

3．2．2 环境数据要素共享

本文使用各地是否建立污染源监管平台表征

环境数据要素共享，原因在于，该平台能够自动汇

集或链接各企业污染自动监测数据，并设置了历史

搜索功能，中央政府污染源追踪、能为地方政府环

境监管、企业间污染信息比较等提供大数据支持，

这相较地区大气污染数据更具体，使污染责任更易

客观划分。此外，其能更全面、深入反映政府与企业①地理与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分别采用城市间地理距离与人均
GDP差值的倒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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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环境治理行为变化，可以满足从政府与市场两

类主体共同考量协作治理成本与收益的需求，保障

相关结论突破 GREENSTONE 等仅关注政府行为

的局限性[13]。具体而言，在环境数据要素共享表征

中，若“城市对”i和 j在某年均上线了污染源监管

平台，则取值为 1，否则取 0。

在环境数据要素共享质量表征中，以污染源监

管平台为基础，注重考察平台的数据共享方式、规

模与时效。其中，以平台“有可视化地图”“数据向公

众开放”“历史记录可查询”三个条件共同刻画数据

要素共享方式，当某“城市对”的平台不满足以上任

一条件时，取 0；当满足其中之一，取 1；当满足其中

之二，取 2；全部满足，则取 3；以此形成阈值为[0，3]
的数据列表，该值越大则表明数据共享方式越优

化；共享时效以各平台链接企业的污染源监测数据

更新的各年日均频率表征，该频率越高则共享时效

越强；共享规模以各平台链接企业各年的污染源监

测信息发布条目数表征。

3．2．3 府际常态化协作

理论机制分析部分得出，降低府际协作契约关

系达成的交易成本以及契约执行的合作风险，是环

境数据要素共享发挥协同减污降碳治理效能的核

心机制，故从府际协作的契约强度与方案执行能力

两个维度对府际常态化协作进行操作化。其中，契

约强度使用政府合作的常用测度方式，即各类合作

行为发生次数表征[6]；资料获取方式与匹配方式借

鉴王芳等[30]和周凌一[31]的做法，主要在人民日报图

文数据库与北大法宝数据库使用 Python爬取，并

结合人工筛选、地理位置匹配，形成“城市对”协作

契约强度指数①。具体操作化方式如下：

（1）府际制度协作。一方面，以各地区联合发布

环境与资源保护政策和签订协议数，衡量“城市对”

府际协作契约强度；另一方面，考虑到常态化协作

较运动式而言，更强调地方政府以自主与能动的协

作方案执行，推进契约关系稳定与优化[17]，故从协

作制度执行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两个维度对方案执

行能力进行操作化。由于合作治理中存在强弱两类

秩序，强秩序体现在公权力保障实施的制度方面，

而弱秩序则是在强秩序框架下形成的联合型自发

行动[32]，故以“城市对”环境治理类官方考察交流活

动报道数量，表征协作方案执行自主性。此外，计算

各“城市对”内个体间的环保投入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比的差异绝对值，衡量协作型环保制度执行能

动性，该值越小则表明因资源投入差异导致违约风

险的可能越小，即方案执行能力越一致、协作能动

性越强，继而通过执行自主性与能动性共同反映协

作方案执行能力。

（2）府际技术协作。一方面，以“绿色技术合作”

衍生的 40个关键词，爬取合作规划、合作协议、联

席会议、项目共建等政策资料，筛选其中绿色技术

相关文本并计算数量，用以表征协作契约强度指

数；另一方面，考虑到技术协作以政府为引导、以市

场为主体，故以政府引导力与市场行动力共同反映

协作方案执行能力。考虑到绿色补贴是政府引导市

场主体发展绿色技术的关键举措，且其差异能直观

反映双方绿色扶持政策异同，故使用府际绿色补贴

差异衡量政府引导力，该值越小，表明府际绿色技

术投入越一致、协作引导力越强；市场行动力以市

场主体绿色技术合作行为表征，具体通过 Python
抓取样本期申请人多于 1的绿色发明专利数，并定

位解析专利申请人地址进行匹配测算。

（3）府际产业协作。一方面，构造“绿色产业合

作”衍生的 42个词汇，抓取合作规划、合作协议、

联席会议、项目共建等政策资料，并结合《绿色低

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进行筛选，在地理位置标注

下计算合作文本数量，表征绿色技术协作强度指

数；另一方面，考虑到府际绿色产业协作，以强化

治理利益关系网络为目标，故以能反映府际资源与

收益联结关系的投资与分工两类产业关联强度，共

同表征协作方案执行能力。具体而言，以“城市对”

中 i市绿色产业涉及企业，当年在 j市的投资规模

占 j市绿色产业投资总量的比值衡量②，该值越大，

则表明 i与 j组成的“城市对”产业投资关联度越

强；此外，构造“城市对”i与 j间在 t年的绿色产业

投入产出表，测算“城市对”绿色产业分工关联系

数，该值越大，表明某“城市对”在 t年的产业分工

关联越强。

3．2．4 异质性及进一步讨论变量

（1）横向竞争。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是地方在政治

与经济激励下的主要竞争目标，故借鉴储德银等[33]的

做法，以人均 GDP为基础进行横向竞争程度测算，

具体如式（6）所示。（2）知识产权保护。使用本地区

知识产权执法案件数占本地 GDP之比，与全国该

①依据“城市对”配对后，样本期各年环境与资源保护政策和签订协
议加总数量为 10637个、环境治理类官方考察交流活动报道加总数
量为 14896个、绿色技术合作契约强度测度的相关文本加总数量为
11712个、绿色产业合作契约强度测度的相关文本加总数量 5142个。
②在具体测算时，将 i向 j的投资占比与 j向 i的投资占比进行平
均，作为 i与 j组成的“城市对”投资关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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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案件数和 GDP之比相除计算。（3）绿色产业发

展禀赋。借鉴余永泽等[34]的做法，使用地区清洁生

产产业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衡量。（4）扩绿与增长。

以地区研发人员、GDP为投入变量，以建成区绿地

率为产出指标，利用超效率 DEA测算绿色增长率，

表征扩绿水平；以能源投入、工业三废为投入指标，

以绿色 GDP为产出指标，利用超效率 DEA计算绿

色包容性增长指数、表征增长水平，以上指数越大

则表明扩绿与增长越快。

（6）

3．2．5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以年末总人口对数表征的人口规

模、以人均生产总值对数表征的经济发展水平，也

控制了以一般预算内收入与 GDP之比衡量的干预

程度、以政府当年预算内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比

衡量的财政自由度、以工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测

算的地区工业化水平、以市场化指数衡量的市场化

水平、以信息基础设施供给度衡量的信息基础设施

水平以及以互联网上网人数占总人口百分比衡量

的互联网普及率。

3．3 数据来源

本文筛选了 2006—2023年 281个地级市，城

市中不包含北京、上海、天津、重庆以及西藏、港澳

台等地区。在各省域内组合并删除样本期内有任一

缺失数据的组对，最终采用了 1690个“城市对”、

30420个面板观测值进行估计。衡量环境数据要素

共享的相关数据由笔者团队在各政府网站及企业

网站，通过人工检索与 Python抓取共同完成，合计

获取污染监测信息发布条目数 4亿余条；各级政府

所出台的政策文本主要来源于北大法宝网站、各地

政府官网等；相关报道来自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绿色专利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其余数据

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碳核算数据库、《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

在 1:4的分割比例下，采用随机森林算法对主、

辅回归进行预测求解，结果如表 1列（1）~（4）所示。

表 1显示，无论使用排放绩效还是减排量估

计，环境数据要素共享均能显著促进区域协同减污

降碳。估计系数表明，建立污染源监管平台将使“城

市对”硫与碳减排强度分别提升 0．09％和 1．34％、减

排量分别提升 0．33％和 1．08％，以样本期均值为标

准推算，建设污染源监管平台、促使环境数据要素

共享，将使各“城市对”年均减少 SO2与 CO2排放量

约 0．0129万吨和 9．1854万吨，这对环境整体质量

提升具有重要价值。此外，表 1列（5）和（6）以 DID
估计的结果也支持该结论，证明了区域协同减污降

碳对环境数据要素共享具有正向响应，且该数据共

享能加速实现污与碳排放量与强度双控目标。假设

H1成立。

4．2 环境数据共享质量的分解效应

为验证数据共享质量的分解效应、深化基准回

归结论，沿用式（1）和式（2）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分析得出，环境数据共享方式优化、规模扩大

或时效增强，均能显著促进区域协同减污降碳。相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城市对”控制变量使用 i与 j市各控制变
量的算术平均值构造。下表（图）同。另，列（5）和（6）的 R2分别为 0．3931和 0．7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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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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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府
际
常
态
化
协
作
治
理

横向竞争=

×

同一省份内部相邻地级市中最高的人均 GDP

本地级市人均 GDP

同一省内最高地级市人均 GDP

本地级市人均 GDP

变量
（1） （2） （3） （4） （5） （6）

YPR YCC YPRi YCCi YPR YCC

EData
0．0009***
（0．0002）

0．0134***
（0．0010）

0．0033**
（0．0013）

0．0108***
（0．0009）

0.0007***
（0.0002）

0.0135***
（0.0010）

控制变量一次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二次项 是 是 是 是 - -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0420 30420 30420 30420 30420 3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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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而言，优化共享方式对协同减污降碳的边际贡献

最大，是扩大规模、增强时效的数十倍，这主要源于

大规模、高频变动数据分析更依赖政府数据分析能

力，但囿于当前数据人才缺乏，难以有效挖掘其中

价值。可见，在共享基础上，提升共享质量，能有效

增强区域协同减污降碳这一协作治理效能，证明

H5成立。这既补充了基准回归结论，也深化了以往

学者关于数据共享价值的讨论[35]。

4．3 稳健性检验

4．3．1 更改模型设定：双重差分及其修正检验

在以往的政策效应评估中，多使用双重差分模

型进行检验，故本文借鉴杨丹等[28]的稳健性检验方

式，使用 PSM－DID、交叠 DID平均处理及堆叠估计

进行稳健检验，估计结果均显著为正，证明了前文

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4．3．2 重设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算法

借鉴杨丹等 [28]的做法：一是分别使用拉索回

归、神经网络以及支持向量机等排除预测算法对结

论的影响；二是在基准回归时间与地区固定基础

上，引入“时间－地区”交互增强固定效应，仍在 1:4
的分割比例下，使用随机森林法进行预测估计；三

是将基准回归的样本比例由原来的 1:4调整为 1:2
和 1:7进行再估计。经以上三种方式调整的估计依

然支持基准结论。

4．3．3 内生性处理

虽然机器学习法能解决遗漏变量问题，但可能

因变量间互为因果造成内生性。鉴于此，选择以下

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

一是以各地市 1984年邮电业务总量构造工具

变量。理由在于，1984年邮电业务总量反映了各地

市通信基础设施状况，该历史数据既通过路径依

赖、技术水平与社会偏好等，影响现代污染源监管

平台建设，又因属于历史数据与当期碳与硫排放量

不直接相关。为将该截面数据转化为面板数据，参

考方锦程等[35]的做法，将其与各市互联网端口数进

行交乘，结果显示基准回归稳健。

二是考虑到邮电业务量仅与污染源监管平台

建设高度相关，对信息共享刻画不足，故以 2000年

广播覆盖度构造工具变量。从相关性来看，其因信

息传播功能，通过培养公众信息诉求惯性，倒逼地

方共享污染监测数据；从外生性来看，广播安装是

国家基于宣传与动员需求、以政治任务统一下达，

不受地区污染治理的反向影响，且其为样本前期数

据，近年还被手机、互联网等广泛替代，难以与当前

经济发展、污染治理等产生直接关系。将其与各地

各年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进行交乘，形

成面板数据估计，结果依然支持基准结论。

三是考虑到环境数据要素也隶属公共数据，故

以方锦程等[35]对公共数据共享选取的工具变量作

为补充检验。具体而言，手工收集了 1992—2012年

（污染源监管平台上线前）各城市历任市委书记籍

贯特征，以各地市所有市委书记籍贯所在城市距海

岸线的距离平均值倒数作为工具变量，交乘各地互

联网端口数，估计结果依然支持基准结论。

4．3．4 排除相似冲击事件干扰

为避免样本期内存在其他与污染源监管平台

上线类似的冲击事件，放大估计结果，在此分别剔

除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与

智慧城市等试点干扰，估计结果证明了剔除以上干

扰后，基准回归结论依然成立。

表 2 环境数据要素共享质量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YPR

（2）
YCC

（3）
YPR

（4）
YCC

（5）
YPR

（6）
YCC

Visual 0．0082***
（0．0008）

0.0107***
（0.0036）

Updata 0.0002***
（0.0000）

0.0019***
（0.0005）

Gather 0．0002***
（0．0000）

0.0034***
（0.0001）

控制变量一次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二次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0420 30420 30420 30420 30420 3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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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进行交互项估计时，为与分组对应，借鉴杨丹等的做法，将强、弱两组样本分别赋值为 1和 0的虚拟变量。异质性部分交互估计均采用该
方式。相关内容可参见参考文献[28]。

5 机制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5．1 府际常态化协作机制检验

在此，对府际常态化协作这一传导机制是否存

在进行检验，结果如图 2所示。

（1）府际制度协作机制检验。图 2显示，推进环

境数据要素共享，能显著增强府际制度协作的契约

强度，且其将使府际环保协作方案执行自主性显著

提升 34．2％，使府际环保支出差异降低 4．91％。这

表明该数据共享使协作方案执行步调趋于一致，增

强了府际协作方案的执行能动性。可见，环境数据

要素共享以强化协作契约关系与方案执行能力，增

强了区域协同减污降碳的治理效能。证明 H2成立。

（2）府际技术协作机制检验。图 2显示，推进环

境数据要素共享，使府际绿色技术协作的契约强度

显著提升了 34．90％。此外，其也在 1％的显著性水平

下，增强了政府绿色技术协作的引导力、激发出市

场主体绿色技术协作的行动力，进而有效提升绿色

技术协作方案执行能力，保障府际协作契约关系稳

定与优化。可见，该数据共享通过强化府际绿色技

术协作契约关系、增强协作方案执行能力，提升区

域协同减污降碳的治理效能。由此证明 H3成立。

（3）府际产业协作机制检验。图 2显示，推进环

境数据共享，可使府际绿色产业协作契约强度提升

6．91％。此外，也能强化绿色产业跨区域投资与分

工关联，增强府际绿色资源与收益联结，形成更加

紧密的府际协作利益关系网络，驱动与保障府际绿

色产业协作方案顺利执行。可见，环境数据共享能

通过增强府际绿色产业协作，进而提升区域协同减

污降碳这一治理效能。证明 H4成立。

5．2 异质性分析

为识别基准回归结论的场域条件，沿着府际常

态化协作机制进行约束效应分析，结果如图 3所示。

5．2．1 府际制度协作约束：政府横向竞争下的异质
性分析

考虑到府际制度壁垒源于政府间横向竞争，很

可能约束府际制度协作关系。加之，横向竞争也会

影响政府的环境数据要素采纳意愿，故有必要探讨

横向竞争约束下，基准回归结论的适用边界。在此，

依据横向竞争指数，先以均值将样本划分为强弱两

组进行回归，继而构造交互项估计①，以佐证分组回

归结论。从总体来看，无论是分组还是交互项估计

均显示，在横向竞争压力越大时，环境数据要素共

享的协同减污降碳效应反而越强。此外，交互项估

计系数表明，若在强竞争压力地区建设污染源监管

平台，将使“城市对”减污与降碳强度分别提升 0．25％
和 0．96％，这主要源于高竞争压力下，政府有更强

动力寻求环境数据要素支持，以期弥补竞争资源不

足、降低合规成本冲击[6]。结合高质量共享分解效应

可知，扩大横向竞争压力将倒逼政府优化数据共享

方式，增强常态化协作的减污降碳治理效能。

图 2 机制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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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保障估计结果完整可视化，对估计系数大于 0．011或置信区间上线高于 0．013的结果，缩小 6倍呈现，处理
数据主要集中在 Data（环境数据要素共享）、Visual（环境数据要素共享方式）的降碳效应。

图 3 异质性估计结果

5．2．2 府际技术协作约束：知识产权保护下的异质

性分析

知识产权保护可能形成绿色技术协作壁垒，约

束府际技术协作机制，故在知识产权保护下进行异

质性分析。在此，先以均值为界将知识产权保护指

数划分为强弱两组回归，同时进行交互项估计，将

强、弱样本分别赋值为 1和 0，用以佐证分组回归

结果。从总体来看，无论是分组还是交互项估计均

显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增强环境数据要素

共享的协同减污降碳效应，即提升府际环境协作治

理响应。从交互项系数来看，其对减污与降碳的边

际贡献率分别为 0．44％和 0．56％，这主要源于知识

产权保护，以收益与信任降低府际绿色技术协作成

本，增强环境数据要素共享的府际绿色技术协作机

制。从分解效应来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激发数

据共享时效提升、规模扩大的减污降碳效应，这主

要源于扩大数据要素共享规模、提升共享时效能抑

制弱产权保护的降碳挤出效应。

5．2．3 府际产业协作约束：绿色产业禀赋下的异质
性分析

绿色产业禀赋差异可能形成产业关联壁垒，制

约府际产业协作机制运行，故基于绿色产业禀赋进

行异质性分析。依据绿色产业禀赋指数的均值进行

分组回归，同时进行交互项估计，佐证分组回归结

果。从总体来看，优化绿色产业禀赋均能显著增强

区域协同减污降碳对数据共享的积极响应，这主要

源于强禀赋区绿色产业收益更高，府际产业协作的

交易成本更低。从分解效应分析，增强绿色产业禀

赋能显著提升环境数据要素共享的区域协同减污

降碳效应，这主要源于优化共享方式的积极价值。

此外，在绿色产业禀赋较弱时，扩大要素共享规模、

增强共享时效反而更有利于协同降碳，这主要是

大规模、高频共享的环境数据，既可以提升环境绩

效暴露度，扩大禀赋劣势区的减碳合规压力[8]，也可

以扩充地区绿色数据资源、弥补绿色资源禀赋不足，

进而为府际产业协作形成内在动力与资源支持，

增强府际绿色产业协作能力，扩大区域协同降碳

响应。

6 进一步讨论
6．1 对府际协作治理效能的延伸讨论

基准结论证明了环境数据共享能推进区域协

同减污降碳。但由于政府环境目标与经济目标极易

冲突，故有必要讨论环境数据共享能否平衡环境与

经济目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强调“协同推进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因此，本文在减污降碳基

础上进一步估计环境数据要素共享的扩绿增长效

应，以期探索府际协作的经济与环境双向治理目

标，能否在环境数据要素共享作用下得以平衡。具

体利用 DML模型进行估计，并以 DID模型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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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L估计结果显示，在固定投入下，“城市对”建立

污染源监管平台，将促使区域整体绿地增长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扩大 1．1766~1．2138个单位，

同时促使绿色 GDP显著增长 0．14％~0．17％。可见，

环境数据要素共享能推动府际常态化协作治理，进

而弱化地区经济与环境目标冲突，促使区域协同减

污降碳扩绿增长全面增效。

6．2 对增强环境政策响应的作用讨论

环境数据要素共享是监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的重要表现，吴旭红等[8]也提出通过建立跨区域污

染监测平台提升政策响应精准度的对策建议，为验

证这一观点并深化本文研究，进一步讨论环境数据

共享能否与传统规制政策产生组合的协作治理效

应。依据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分类，以碳排放与二氧

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代表市场激励型政策、以低碳

城市与大气污染重点防控区代表命令控制型政策，

进而与解释变量构造交互项，使用三重差分模型检

验，并以 DML模型估计佐证，结果如图 4所示。

从市场激励政策来看，环境数据共享虽能扭转

碳交易试点的降碳挤出效应，但对该试点的硫减排

强度影响并不显著。可见，其以合规压力迫使试点

地区关注污染外部性，积极与其他区域形成减碳同

盟，促进全域降碳。此外，数据共享也能增强硫交易

的协同减污效应，但对降碳作用并不显著。从命令

控制型政策来看，其既能扭转低碳试点的硫污染负

外部性，推进区域协同减污降碳，也能增强大气污

染防控政策的全域减污降碳积极价值。相比而言，

在推进全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下，数据共享与命令

控制型政策组合效果更佳。可见，更应在实施命令

控制型政策时，推进环境数据要素共享，提升府际

协作的减污降碳效能。

7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 2006—2023年地级市数据构造“城市

对”面板数据集，并采集 4亿余条污染监测数据，组

合使用 DML与 DID模型，以区域协同减污降碳为

代表，估计府际协作治理对环境数据要素共享的响

应能力。研究得出：一是环境数据要素共享通过增

强府际协作的契约关系与执行能力，促使府际环保

制度、绿色技术与绿色产业协作，实现协同控制减

污降碳总量与强度双重目标；二是府际常态化协作

的减污降碳效能，不仅依赖于数据是否共享，还受

益于共享规模扩大与时效增强，尤其是共享方式优

化；三是强横向竞争压力、知识产权保护与绿色产

业发展禀赋，能放大环境数据共享的协同降碳减污

效能。其中，扩大数据共享规模与增强共享时效的

价值发挥更依赖知识产权保护，而优化共享方式的

价值挖掘则更依赖绿色产业发展禀赋与横向竞争

压力；四是进一步讨论表明，环境数据共享能通过

推进府际协作治理，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目

标、促进区域协同减污降碳扩绿增长全面增效。此

外，其还能通过扭转命令型规制政策的空间负外部

性，增强该政策的区域协同减污降碳效应，进一步

扩大府际协作治理效能。

注：为保障估计结果完整可视化，本图对碳交易试点单一政策的降碳估计系数和上下置信区间均缩小 6倍呈现。

图 4 与环境政策组合的估计结果

环
境
数
据
要
素
共
享
何
以
推
动
府
际
常
态
化
协
作
治
理

163



公
共
管
理
学
报

第
二
十
三
卷

第
一
期

二○

二
六
年
一
月

V
ol.23

N
o.1

Jan.,
2026

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在于：一是尝试建构数字

政府体系下横向府际互动逻辑，打开环境数据共享

触发府际常态化协作与治理响应的“黑箱”机制。现

有研究多关注数字监测技术对单一政府治理的变

革效应[13]，却忽视了数字政府体系下横向府际互动

的讨论，本文则以环境数据要素共享为切入，探索

了数字时代横向府际协作治理的逻辑，为落实“减

污降碳增效、区域协同治理”的中央指示提供理论

支撑。二是构建“制度基础－技术支撑－利益驱动”的

三维分析框架，探索源于中国府际常态化协作实践

的集体行动理论。相较以往学者多关注中央嵌入对

府际合作治理的驱动机制[36]，本文考虑政府与市场

的互动关系，在制度协作基础上，引入影响协作能

力与收益的绿色技术与产业协作，以市场驱动政府

协作破解区域协同治理困境，为推动“运动式”协作

向“常态化”转变提供理论依据。三是基于数据多元

特性与共享质量，深化数据赋能价值评估，回应以

往研究分歧。以往研究多关注监测技术[9]或环境信

息公开的治理赋能效应[11]，但未系统考察环境数据

要素的治理价值，也缺乏对数据共享质量的约束作

用分析，致使研究结论莫衷一是。而本文在考察数

据是否共享基础上，将环境数据要素的数据资源与

绩效信息特性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且从数据共享方

式、规模与时效等维度全面考量数据赋能环境治理

价值，深化地方提升数据共享质量的认识。

以上结论蕴含以下启示：一是引导地方联合建

设污染源监管平台并加速污染监测数据整合、统一

数据接入规范与标准、优化数据展示形式，增强监

测数据获取便利度与可用性。二是不断优化府际协

作的绩效评价体系，引导地方研判异地绿色产业特

征；不断优化绿色产业发展制度环境，打破绿色产

业资源跨域流动壁垒，以外部资源扩充本地绿色产

业禀赋，并以绿色产业关联驱动府际治污共同体建

立，倒逼合作双方挖掘环境数据要素共享价值，提

升府际协作治理与协同减污降碳能力。三是依据污

染监测数据分析，精准识别污染源头与重点区域，

为府际协作政策实施提供依据，同时利用污染监测

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各类命令控制政策的污染溢

出，并通过地区用电、用水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及时

扭转政策执行引致的污染外部性，不断增强命令控

制型政策全域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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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How Environmental Data Element Sharing Can Promote Regularized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Regional Synergistic Emiss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Wang Xinliang1, Yang Annuo1, Li Xiang1, Liu Fei1，2·153·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127,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ID：1672－6162（2026）01－0153－EA

Abstract：Under the principle of 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xisting research primarily focuses on

vertical and campaign-style approaches, with insufficient attention paid to horizontal, routine collaboration in

digital contexts. Grounded in the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framework, this study examines regional col－

laborative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It constructs 30,420 city -pair observations and employs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s to test the mechanisms and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data sharing on routine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 findings reveal several key points.

First, sharing environmental data facilitates a proactive regional response to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This is achieved through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on institutions, technology, and industries, enabling

dual control of the volume and intensity of emissions. Second, expanding the scale of data sharing, enhancing

its timeliness, and optimizing sharing methods all strengthen thi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ffect. Among

these, optimizing sharing methods exerts the strongest influence. Third,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data shar－

ing is amplified by higher horizontal competition pressure, strong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better

green industry endowments. This is because competition pressure and green industry endowments drive and

support the optimization of sharing methods, whil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fosters value extraction

from large-scale, frequent data sharing. Fourth, such data sharing not only enhances a region's coordinated

capacity for achieving green expan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counteracts th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f

command-and-contro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thereby advancing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across the

entire region. This research explores a model of routine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based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actice within the digital context. It offers novel policy design insights for advancing the compre－

hensive green transition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Furthermor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framework for routine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based on Chinese practice. It elucidates the "black box" mechanism of how data

elements enable regional collaborative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and enriches the discussion on horizontal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models in the digital era. The findings provide new policy design avenues for

implemen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synergizing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and "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or a full-scale socio-economic green transformation.

Article Type：Research Paper

Key Words：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Data Element Sharing,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Comprehensive Emiss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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